110年嘉義縣志願服務法20週年系列活動
志願服務時空光廊-照片甄選活動簡章

一、活動目的：
    志工是社會重要的資產，更是創造社會和諧以及國家進步的重要力

    量來源，志願服務法自2001年公布實施以來已20年，透過本系列

    活動，來檢視本縣各局處志願服務歷年發展進程，展現歷年成果，

    強化志願服務精神，提升志願服務能見度，促進志願服務參與。

2、 主辦單位：
    嘉義縣社會局
3、 協辦單位：
    嘉義縣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務團隊
4、 收件時間：
    即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止，郵遞送件者，以郵戳為憑（請以掛號
    郵寄），親自送件者，應於上班時間內送至收件地點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5、 收件方式：
(1) 郵寄或親送：
    封面註明「志願服務時空光廊」甄選活動，請填寫報名表暨同意書，
    隨同照片一併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604嘉義縣竹崎鄉獅埜村許厝8-5
    號(社團法人嘉義縣志願服務協會收)。

(2) 數位檔案：
如提供數位檔案照片，請將照片電子檔併同報名表暨同意書e-mail至        ccasa.ccasa@msa.hinet.net。(報名表暨同意書請至嘉義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最新消息-「110年嘉義縣志願服務法20週年系列活動志願服務時空光廊」活動下載。)https://www.ccasa.org.tw/news
    PS:寄件後請務必來電確認收件情形 
六、活動內容： 
 (一)、加入我的志工Party(趴)〜志工服務照片甄選活動
    由各局處先行甄選自家局處之志工服務照片，分90-9年、96-100年、 

    101-105年、106-109年，為四個週期的服務照片，各20幅，15局處
    合計1200幅；邀請專家、學者及主管機關代表，辦理2場次志工服務
    照片評選會議。

 (二)、志工服務臉譜-志願服務法20周年紀念專輯
    統整民國90年起逐年至109年，各局處每年服務照片約1幅，一處20
    張，15局處共約計300幅，將甄選蒐集之照片，製作成「嘉義縣志願
    服務法20周年紀念專輯」，預計製作平裝版500冊。
 (三)、志願服務成果展-時空光廊展示活動
    各局處由甄選之照片，分90-95年、96-100年、101-105年、106-109
    年，為四個週期的服務照片，製作成4個掛架卷軸，15局處為70個卷
    軸；透過空間之規劃，布置成時空光廊，讓一般民眾及志工藉由時空
    光廊的展示內容，悠遊志願服務法施行20周年來的服務成果，彰顯志
    工服務精神，推廣志願服務理念。
七、甄選辦法：

  （一）限足以證明為本縣之縣民的照片，並需註明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情境及背景或照片故事。
  （二）照片參選者需於活動報名表簽署授權同意「照片授權嘉義縣
        社會局無償使用」並授權作品由嘉義縣社會局翻拍、掃描等
        出版相關出版品，主辦單位對徵集之照片將加註「000先生
        (女士)提供」字樣。
  （三）所送照片或資料禁止抄襲、仿冒、借用、冒用，並且絕無侵
        犯他人著作權，如有違背著作權出版法等相關法令，自負法
        律責任。
  （四）本活動徵集之原版照片經數位化處理後奉還，電子檔照片不予
        退還提供者，請自行留存檔案。 
八、獎勵辦法：
    經聘請評選委員審查入選之照片，分列民國90-95年、96-100年、
    101-105年、106-109年，四個週期的服務照片。

   (一)民國90-100年 600名：每張禮劵壹佰元。

   (二)民國101-109年600名：每張禮劵伍拾元。

九、聯絡方式：
    嘉義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(嘉義縣竹崎鄉獅埜村許厝8-5號)

    傳真：05-2110757

    電話：05-2111990

    聯絡人: 吳美瑤 社工員0906-859659、賴翊庭 社工員 0977-622995      
十、入選照片名單將在嘉義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網站公布。
110年嘉義縣志願服務法20週年系列活動
「志願服務時空光廊」照片甄選活動報名表
	作品編號
	(主辦單位填寫)
	照片主題
	

	拍攝時間
	
	拍攝地點
	

	姓  名
	
	聯絡電話
	

	通訊地址：

	E-mail：

	內容說明
(200字內簡要說明照片情境或故事)


	

	電子檔

	


備註:一張照片請填寫一張報名表及授權同意書(但可一併寄送)
110年嘉義縣志願服務法20週年系列活動
「志願服務時空光廊」參加作品版權授權同意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參加「志願服務時空光廊」之照片

同意以下之規定：
1、 照片提供者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嘉義縣社會局於該著作之著作存續期間，有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、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。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。
2、 本人對所提供之標的物有著作財產權，或獲得原著作權人授權，如致被授權人侵害第三人之著作權，授權人願負責被授權人一切損害。
3、 本人提供所附照片參與「志願服務時空光廊」甄選活動，如經評審入選，同意無償授權並同意嘉義縣社會局各項文宣及出版品無償使用。由主辦單位辦理展覽與出版，承認主辦單位有本照片之展覽發表權及製版權。
此致
      嘉義縣社會局
同意授權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號：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